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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泽民总书记、田纪云

副委员长察看嘉善县灾情

李鹏总理察看嘉兴市郊

灾情f右下图)

毛泽东主席视察杭州

小营巷街道

周总理慰问淳安移民



灾民新村远眺

民政部范宝俊副部长看望萧山市光荣院烈属

浙江革命列士纪危：碑



浙江省假胶工厂惟出新型轮椅车

蓬勃发展的社会福利企业

以退伍军人为骨干的运输站



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售券现场



民政部陈虹副部长考察富阳农村社会养老保险

福利院老人受到悉心照料

乡镇敬老院

社区工疗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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干岛湖捕鱼景观

中残联主席邓朴方指导杭州市艮山

街道工疗站工作

残疾人运动员参加全国持奥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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